AT R AR
114 & | 1+ % 5 1185

CUECRRE A L EES e 1
Mo FE A FHRE
PAREARGRAREBEFIEIRAEE > R AEH AR

ERE %Bﬁhﬁ%%%@uamaﬁJ%‘1M%“ % 2|
A2V 3F o Ak = F AR KT REA 0 B iAdeT
a 5%
LU AT
$ RN Y ATE R0, 250 d F A g
9% 2d
iAo

*‘g‘éf*/\’J%Eﬁ:ﬁ—L:)}v— %%\-}ljii ;‘5: s 2k '/-,ﬂsi ‘z{
BLiz s B IREpPR ;\‘p,& , ¥
-%ﬁﬁﬁ’ LS P%Wwaé&mﬁﬁ

P2 o X .;:Ri”%" e %34367{ 325’2@
Br FA68FF 2 $ 46948 ¥ 11 532 A i3 HbaE A2 4
} Rk 546

OREH 142 0 MM2 - K ¥ REFEL o A 23w
g C ERAP RbAlE K p%.'ﬁwz Bl &2 Rtz s g
- -2 RRUERRIR I AL PEBEF T RHA
ARPIEF BRI FL g EMApFERAAEF 2L 4
LR L 0 B R AP .

?\ ~F RS oG

- | ’ﬁ:;‘isquxu

SV ZIAEI 2 A SR A kg o Y A 2 R EEg K
BB ER TR A LR PRAT Y L

£



I

M Z 2%y | 4 A hm Sy RArrar 2 B AT
PR AL PR A AT R R B %47?é5%’&&

oF
ﬁiﬁ#ﬂ#Mmm% W?*%i%a

%’&i%ﬁﬁﬁfﬁmamﬁlﬁ
A5z AmE > FRLF I A2 EFRE S &
BB RIARTA I FAZ LEESLE 32T
%T’?%j\“‘ /é'- .I ‘\" }’ IS

AR
o, 5’*“%‘7\%‘ for ’%U"M hE - %1?@;? o
i %

(@p]
w
N
NG
B
N
‘fm‘\
g
W
o
(@p]
\_{_" N
(w
DO
(o]
B
DO

:l
3

AR 3:;»); B2 om ».«Lr?; &)
jﬁ}gz;l'uj;‘i‘-’ﬁ g 1&'* ;;#ggkﬁ% FE 2 A5
2ix F 436152 32 % 278 RoE %?4691";%161A~>'J

d 4 g2 4 R [ ERE E 2 R

~ N2 Z >
ESRAL N (O -4 z.;z;i&a

—_—

=
.

=

o
)

7

i

(=
¥ Y g
ia%é RERF F AR E RN
A% AR ABE) 2 2 n%g@%%ogaz

1

et

i

(—)/ﬁ%‘?élﬁ'ﬁf}_*ﬁé F']l"‘%é’F:ui—'ﬁ:’kﬁ’”'li}%%‘r?‘;é

TARPHFARE A BREEE RIS AZHIRGET
oo PR R g YT MY R F BEE F B2 R A 'é%}

FABRPE S RIEFTLESEIH O PHEEFT R RERN
DFFEHA A F A AERLESF @%Jﬁ*ﬂp‘ EREIR T
TP SR F A S B s BT PR L 2
2% o

B P R RS AR R B FARETER

PHATRE AL A BEET S GO TRER S



i

m— ~

14

B FA > BIRIAAZPFLELTR Y BT
AR FEE LA A B EASY Z ARE
Pprodh PR A LA BT AR A F AT RET

; g3y ~

ZATREEF T T A mﬁaP%&Lﬁ

"ﬁ\

Whett s RIS EEFE L LEE
;‘i—ﬁ%.&fﬁ‘ﬁ BEHFMAEF 2L 0 RS BRH AR
b oo T RAEFWEF4360F2.29% 28T 0 H BT R

oo iE A F e H O 2R

x;&iﬁﬁiziﬁﬁ 2.32% 198 &% fo i % 4361%2.19% 1758
HE_ %/ffmﬁ;glzﬁ\q*?%\‘ | o f@:ﬁk*- T
LEE Yy %”’r” PR RAEE 52,2007 0 ¥ ;ﬁ]«ff&riv ¥ 278

Sl N
BB AE

E oA RFWITIFAAFIRSEEGL
E10d
FFR A
ﬁ

Sahay

4 & 9 ’ 22 2
REF R FHEE P OERE
= F Fluzx
= F Mi X

o ©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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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林榮華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被 上訴 人  范振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41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本件上訴意旨已具體敘明原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原判決認定兩造間一對一之電話通話係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違反損害賠償基本原則等語，堪認上訴意旨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其上訴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引用之被上訴人所提證物，僅有兩造之電話錄音光碟、通訊紀錄等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電話中為情緒性發言之證物」，姑且不論該等錄音光碟所錄製之聲音是否真為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指時日與被上訴人之電話錄音，縱是，該等證物亦僅能證明兩造間有電話通話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名譽權是否因該電話之通話而受損，並無關聯，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所提證物已盡舉證責任，違反證據法則。
　㈡本件依被上訴人主張內容，其所謂遭上訴人言語侮辱係透過兩造一對一之電話通話，此等兩造間私下通訊之內容並無公開予第三人知悉，實無足對上訴人之社會評價造成貶損而侵害其名譽權，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名譽權受損，有違損害賠償基本法則。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暨准假執行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經查：
　㈠原審綜合原審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定上訴人兩次以撥打電話予被上訴人辱罵，構成侵權行為，應負3萬元之損害賠償責任。上訴意旨所指關於原審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情形，係就原判決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再為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難認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又上訴人係撥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待被上訴人接通電話後，上訴人即辱罵被上訴人後掛斷電話，係以撥打電話辱罵方式騷擾被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日常生活安寧，亦該當侵害人格權而情節重大之情形，不能以該通話未經第三人聽聞，遽認被上訴人名譽權未受侵害而認上訴人毋庸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審認定上訴人行為構成侵權行為，應負3萬元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違誤，上訴人上訴並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命給付及准假執行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劉以全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林榮華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被 上訴 人  范振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

年3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415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

    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

    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

    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

    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

    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

    9條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本件上訴

    意旨已具體敘明原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原判決認定兩造間

    一對一之電話通話係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違反損害賠償基

    本原則等語，堪認上訴意旨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其

    上訴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引用之被上訴人所提證物，僅有兩造之電話錄音光碟

    、通訊紀錄等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電話中為情緒性

    發言之證物」，姑且不論該等錄音光碟所錄製之聲音是否真

    為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指時日與被上訴人之電話錄音，縱是

    ，該等證物亦僅能證明兩造間有電話通話之事實，與被上訴

    人之名譽權是否因該電話之通話而受損，並無關聯，原判決

    認定被上訴人所提證物已盡舉證責任，違反證據法則。

　㈡本件依被上訴人主張內容，其所謂遭上訴人言語侮辱係透過

    兩造一對一之電話通話，此等兩造間私下通訊之內容並無公

    開予第三人知悉，實無足對上訴人之社會評價造成貶損而侵

    害其名譽權，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名譽權受損，有違損害

    賠償基本法則。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命

    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暨准假執行部分

    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又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依上訴意旨

    足認上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判

    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

    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

    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

    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

    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

    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經查：

　㈠原審綜合原審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定上訴人兩次以撥打電話

    予被上訴人辱罵，構成侵權行為，應負3萬元之損害賠償責

    任。上訴意旨所指關於原審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情形，係就

    原判決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再為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

    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

    事實，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難認有何違背法令之

    情形。

  ㈡又上訴人係撥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待被上訴人接通電話後，

    上訴人即辱罵被上訴人後掛斷電話，係以撥打電話辱罵方式

    騷擾被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日常生活安寧，亦該當侵害

    人格權而情節重大之情形，不能以該通話未經第三人聽聞，

    遽認被上訴人名譽權未受侵害而認上訴人毋庸負損害賠償責

    任。從而，原審認定上訴人行為構成侵權行為，應負3萬元

    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違誤，上訴人上訴並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命給付及准假執行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

    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78條

    、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劉以全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上字第118號

上  訴  人  林榮華  





訴訟代理人  陳建霖律師

被 上訴 人  范振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415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本件上訴意旨已具體敘明原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原判決認定兩造間一對一之電話通話係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違反損害賠償基本原則等語，堪認上訴意旨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其上訴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引用之被上訴人所提證物，僅有兩造之電話錄音光碟、通訊紀錄等關於「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電話中為情緒性發言之證物」，姑且不論該等錄音光碟所錄製之聲音是否真為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所指時日與被上訴人之電話錄音，縱是，該等證物亦僅能證明兩造間有電話通話之事實，與被上訴人之名譽權是否因該電話之通話而受損，並無關聯，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所提證物已盡舉證責任，違反證據法則。

　㈡本件依被上訴人主張內容，其所謂遭上訴人言語侮辱係透過兩造一對一之電話通話，此等兩造間私下通訊之內容並無公開予第三人知悉，實無足對上訴人之社會評價造成貶損而侵害其名譽權，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名譽權受損，有違損害賠償基本法則。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並聲明：⒈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暨准假執行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二、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經查：

　㈠原審綜合原審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定上訴人兩次以撥打電話予被上訴人辱罵，構成侵權行為，應負3萬元之損害賠償責任。上訴意旨所指關於原審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情形，係就原判決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再為爭執，核屬事實審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且原審就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加以說明，難認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又上訴人係撥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待被上訴人接通電話後，上訴人即辱罵被上訴人後掛斷電話，係以撥打電話辱罵方式騷擾被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日常生活安寧，亦該當侵害人格權而情節重大之情形，不能以該通話未經第三人聽聞，遽認被上訴人名譽權未受侵害而認上訴人毋庸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審認定上訴人行為構成侵權行為，應負3萬元之損害賠償責任，並無違誤，上訴人上訴並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命給付及准假執行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50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劉以全

　　　　　　　　　　　　　　　　　　法　官　陳昱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雅文



